
附件7
 

 单位：万元

项目 2016年初预算数 2017年初预算数
2017年与上年预算数相比

增减变化比率

2017年与上年预算数相比

增减变化原因

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支

出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
的比重

备注

合计 36.49 29.55 -19.02% 加强管理控制 0.26%

 一、 因公出国（境）费

 二、公务接待费 19.36 12.42 -40.51% 加强管理控制 0.11%

 三、公务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17.13 17.13 0 0.15%

     1、公务车运行维护费 17.13 17.13 0 0.15%

     2、公务车购置费 —— —— —— ——

             2、公务用车购置费，指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（含车辆购置税）。

             3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，指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桥过路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，包括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等。

             4、公务接待费，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宾接待）费用。

             5、“三公”经费一般公共财政拨款预算数是指当年年初预算安排的财政拨款数，不含执行中追加预算安排。

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表

说明：1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，指单位公务出国（境）的国际旅费、国外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培训费、公杂费等支出。

             6、贵州省省本级因公出国（境）费，省级各部门在2017年部门预算中有列支的按批复据实公开；公务车购置费实行总额控制，

                   年初未分配，年度间根据实际情况，按程序审批后分配到具体部门。

             7、部门“三公”经费无相关支出的，须填“0"。


